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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承辦人：白玉婷
電話：08-7320415#3644
傳真：08-7337061
電子信箱：a002029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車城鄉車城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8月22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終字第111539497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 (4169184_11153949700_1_4169184_11153949700_1.doc、

4169184_11153949700_1_4169184_11153949700_2.xlsx、
4169184_11153949700_1_4169184_11153949700_3.doc、
4169184_11153949700_1_4169184_11153949700_4.doc、
4169184_11153949700_1_4169184_11153949700_5.doc、
4169184_11153949700_1_4169184_11153949700_6.xlsx、
4169184_11153949700_1_4169184_11153949700_7.doc、
4169184_11153949700_1_4169184_11153949700_8.doc)

主旨：檢送廣達文教基金會辦理「111學年度《廣達創藝DNA長期

培育獎學金》申請簡章」，請各校踴躍申請，詳如說明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廣達文教基金會111年8月17日廣達執字第1110817002

號函辦理。

二、廣達文教基金會彙集廣達集團員工每月愛心捐款，長期資

助身處逆境但具藝術及科技發展潛能的學生。特成立「廣

達創藝DNA長期培育獎學金」，提供獲獎學生至高中職畢業

每學期之長期獎學金，協助學生紓解家庭經濟壓力、專心

求學、力求上進，藉以培育社會具創意的優秀科技、藝文

人才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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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111學年度開放申請名額10至17名，並將獎學金申請資格增

加至對藝術、科技及電競，具潛能之學生，且深化關係維

護，實際到校訪視學生，更進一步了解學生需求，並將捐

款人關懷傳達給獲獎學生。

四、獎助金額：【國小/國中】每學年分上下學期兩次撥款，每

次撥款新臺幣6,000整，每名總計發放新臺幣12,000元整。

【高中】每學年分上下學期兩次撥款，每次撥款新臺幣

15,000元整，每名總計發放新臺幣30,000元整。

五、申請時間：111年8月20日起至111年9月21日止（郵戳為

憑）。

六、申請方式：詳情請見附件簡章或上廣達文教基金會官網查

詢(https://www.quanta-edu.org)。

正本：屏東縣九如鄉九如國民小學、屏東縣里港鄉土庫國民小學、屏東縣新埤鄉大成國
民小學、屏東縣竹田鄉大明國民小學、屏東縣立中正國民中學、屏東縣屏東市中
正國民小學、屏東縣立公正國民中學、屏東縣林邊鄉水利國民小學、屏東縣潮州
鎮四林國民小學、屏東縣萬丹鄉四維國民小學、屏東縣屏東市民和國民小學、屏
東縣里港鄉玉田國民小學、屏東縣佳冬鄉玉光國民小學、屏東縣新園鄉瓦瑤國民
小學、屏東縣琉球鄉白沙國民小學、屏東縣立光春國民中學、屏東縣潮州鎮光春
國民小學、屏東縣南州鄉同安國民小學、屏東縣竹田鄉竹田國民小學、屏東縣林
邊鄉竹林國民小學、屏東縣車城鄉車城國民小學、屏東縣里港鄉里港國民小學、
屏東縣來義鄉來義國民小學、屏東縣立東港高級中學、屏東縣東港鎮東興國民小
學、屏東縣枋寮鄉枋寮國民小學、屏東縣林邊鄉林邊國民小學、屏東縣私立南榮
國民中學、國立屏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、屏東縣枋寮鄉建興國民小學、屏東
縣恆春鎮恆春國民小學、屏東縣屏東市凌雲國民小學、屏東縣崁頂鄉崁頂國民小
學、屏東縣泰武鄉泰武國民小學、屏東縣立琉球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牡丹鄉高士國
民小學、屏東縣立高樹國民中學、屏東縣內埔鄉崇文國民小學、屏東縣佳冬鄉塭
子國民小學、屏東縣內埔鄉新生國民小學、屏東縣立新園國民中學、屏東縣萬丹
鄉萬丹國民小學、屏東縣立萬新國民中學、屏東縣萬巒鄉萬巒國民小學、屏東縣
內埔鄉僑智國民小學、屏東縣枋寮鄉僑德國民小學、屏東縣新埤鄉餉潭國民小
學、屏東縣萬丹鄉廣安國民小學、屏東縣潮州鎮潮和國民小學、屏東縣潮州鎮潮
昇國民小學、屏東縣潮州鎮潮東國民小學、屏東縣恆春鎮墾丁國民小學、屏東縣
屏東市歸來國民小學、屏東縣高樹鄉舊寮國民小學、屏東縣內埔鄉豐田國民小
學、屏東縣立鹽埔國民中學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終身教育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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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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